
                      士林高商轉(科)部、學分抵免實施要點(草案) 

                                                   中華民國 111 年 月 日校務會議通過(預計) 

一、 依據： 

(一) 中華民國 110年 11月 11日高級中等學校學生評量辦法。 

(二) 中華民國 110年 6月 3日臺教授國字第 1100064605號函。 

二、 目的:為使轉(科)部、轉學、重讀、重考入學生互轉之科目學分抵免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要點。 

三、 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一) 轉科（部）生。 

(二) 轉學生。 

(三) 重讀生。 

(四) 重考入學生。 

四、 本校辦理科目學分之抵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上述學生，應修滿所轉入科別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方准畢業。 

(二)本校抵免原則如下： 

1. 應以學校備查課程計畫開設之科目及學分數為限。 

2. 科目名稱相同者得抵免之。 

3. 科目名稱不同，但性質相近的科目，包含符合課程綱要、科目領域相同、教學大綱相似、或課程屬

性相似時，其抵免由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審查認定之。 

(三) 抵免學分數及成績採計方式： 

1. 原修習之科目學分數大於或等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課程計畫科目學分數及原

修習科目之成績登錄之。 

2. 原修習科目之學分數小於本校課程計畫科目之學分數者，以本校課程計畫書科目之學分數，及原

修習科目成績登錄之。 

3. 對開科目之抵免： 

(1) 本校課程計畫為學期對開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各學期開設，則依原修習科目各學期成績之學

分數加權平均計算後登錄之。 

(2) 本校課程計畫為各學期開設科目，原修習科目為學期對開，則以原修習科目之成績，分別於

各學期登錄之。 

(四) 學分抵免程序： 

應於學校規定期限內，由學生填具學分抵免申請表，檢附原修習科目之成績單，向教務處註冊組提

出申請。教務處註冊組於初審後，得提請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審查認定之，並依審查結果辦理後續

作業。 

(五) 取得技術士證書，得依「技能檢定及格抵免重修學分實施要點」申請抵免。 

(六) 有關學分抵免若有未盡事宜，得召開相關領域教學研究會議討論決議之。 

五、 轉學（科、部）生在轉入後,應補修科目得在不延長學生修業年限原則下採個案方式認定。 

六、 本要點經校務會議通過，校長核定後實施，必要時得補充修正之。 

 

 

 

 

 

 

 



 

 

(柒) 轉(科)部、轉學學生學分抵免辦法 

                                                                       中華民國 98年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 

                                                                       中華民國 108年 1月 4日 107學年度第二學期第一次教務會議 

一、 依據：98.11.04教育部台參字第 0980183534C號令頒之「職業學校學生成績考查辦法」第 12條辦理 

103年 01月 08日台教授國部字第 1020127904A號令頒之「高級中等學校學生學習評量辦法」第 15條辦

理。 

二、目的:為使轉(科)部、轉學、重讀、重考入學生互轉之科目學分抵免有所依循，特訂定本辦法。 

三、科目學分之抵免及換算原則：學時是指每一學科每週的授課時數而言，每週授課時數一小時謂之一學時；

凡各學科以每週授課一學時且授課一學期，或總授課時數達十八小時為一學分。任一修習及格之科目以

其每週授課時數換算為該科該學期已修得學分數。 

四、下列學生得申請抵免科目學分： 

(一)轉科（部）生。 

(二)轉學生。 

(三)重讀生。 

(四)重考入學生。 

五、本校辦理科目學分之抵免，應依下列規定辦理: 

(一)上述學生，應修滿所轉入科別之應修科目與學分數，方准畢業。 

(二)為顧及學生權益，學生轉入該年級前，應修之科目與學分，已在原校、原科修習及格者，可予抵免。

其抵免原則如下： 

1.科目名稱，內容相同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予抵免。 

2.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且學分數相同者，可予抵免。 

3.科目名稱或內容相同（含科目名稱不同，但內容相同或相近而學分不同者），其處理原則如下： 

(1)原科目學分數較轉入後多者，以本校的學分數登記。 

(2)原科目學分數較轉入後少者，可選擇補修該科或修習與該科目性質或內容相近 科目的學分補足。 

A. 升轉者，其學期學分數，超過本校同科目課程學分數二分之一者，准予抵列免修，未達二分

之一者授權各科召集人員評鑑認定可否抵列。 

B. 降轉者，採上下學期學分數合計，抵上學期之學分數，其成績以上下學期平均成績登錄，下

學期之學分需重修。 

(3)轉學（科、部）生在轉入後，應修而未修之科目，得在修業年限內補修完畢。 

(4)轉學（科、部）生在原校、原科修習及格之科目與學分，並非所轉入學校或類科之應修科目，得

列為選修科目之學分數計算，惟可抵免之學分數至多以該轉入科別之應選修學分之總數為限。 

(5)重考入學新生，其原已修習之科目學分得由學校酌情抵免。 

(三)男生軍訓課程時數折抵役期依照兵役法及教育部頒布規定認定。 

六、凡高中、高職或五專依規定轉入之學生，其第一學年（指高一上、下學期）應修而未修之科目與學分，

除三學分及必要之二學分以下專業必修科目（由科主任認定）外，餘得以輔導自修（免繳費、以鑑定測

驗為之，鑑定不及格，仍須補修該科目，或不列入畢業學分計算）之方式認定外，其餘各年級之轉學（科）

生之科目學分抵免，悉依本要點規定辦理。 

七、轉學（科、部）生有關科目學分之抵免，應於轉入註冊時一併申請處理，其抵免科目學分之審核，由教

學組、註冊組、科主任及相關之任教老師審查鑑定。 

八、取得技術士證書，得依「技能檢定及格抵免重修學分實施要點」申請抵免。 

九、轉學（科、部）生在轉入後,應補修科目得在不延長學生修業年限原則下採個案方式認定。 

十、轉學（科、部）生在轉入經抵免學分後,應補修專業科目學分在三十學分以上時,得降低年級編入。 



十一、轉學（科、部）生其科目學分之抵免或重（補）修成績，均須登記於歷年成績表內，並詳細註明抵免

情形。 

十二、本辦法經 校長核定後實施，必要時得補充修正之。 

附則： 

復學生得因新舊課程交替期間，專案申請學分之抵免。  

 


